
东莞市物流行业协会团体标准
意见反馈表
	姓名
	
	电话
	
	传真
	
	E-mail
	

	单位
	
	地址
	

	无意见         有意见，见下表

	序号
	标准名称和标准章、条编号
	修改意见及理由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
	

	6
	
	

	7
	
	

	8
	
	

	9
	
	

	10
	
	



填表说明：1、意见及理由栏幅面不够，请另附纸。2、请将意见和建议于2020年12月10日前回复，若在意见征求期限内（12月10日前）无回复相关修改意见或建议，则视为“无意见”。

联系人： 袁静方
联系电话：15989632304
联系邮箱：631449691@qq.com
填表人单位名称（盖章）
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